個人信用評等表

姓名：

身份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等日期：
	項目
	（1）
	配分
	（2）
	配分
	（3）
	配分
	（4）
	配分
	調查結果或說明
	得

分

	一、年齡


	35歲-49歲
	5分
	30歲-34歲或 

50歲-54歲
	4分
	25歲-29歲或 

55歲-59歲
	3分
	20歲-24歲    或60歲以上
	2分
	
	

	二、家庭狀況
	已婚有子女一人
	10分
	已婚有子女二人
	8分
	已婚無子女或有子女三人以上
	6分
	未婚
	4分
	
	

	三、住宅狀況
	本人或配偶有不動產且未設定
	10分
	本人或配偶有不動產且已設定
	8分
	居住家族房屋或公家宿舍
	6分
	無不動產
	4分
	
	

	四、學歷
	碩士以上
	5分
	大專（學）程度
	4分
	高中（職）程度
	3分
	高中（職）程度以下
	2分
	
	

	五

、

職
業
狀

況
	（一）行業別
	各級政府、公營事業、公私立學校教職員、醫師、律師、會計師
	8分
	知名大企業編制內員工
	6分
	一般大企業編制內員工
	4分
	其他


	2分


	
	

	
	
	
	
	
	
	
	
	無業
	0分
	
	

	
	（二）服務年資
	15年以上
	8分
	10年-15年
	6分
	5年-10年
	4分
	5年以下
	2分
	
	

	
	（三）職位
	高階主管
	4分
	初階主管
	3分
	正式員工
	2分
	臨時雇員
	1分
	
	

	六

、

銀

行

往來
	（一）借款狀況 

（含其他行庫）
	無銀行借款
	8分
	借款100萬元以下
	6分
	借款300萬元以下
	4分
	借款300萬元以上
	2分
	
	

	
	（二）存款實績 

（含其他行庫）


	六個月平均存款滿30萬元
	7分
	六個月平均存款滿20萬元
	6分
	六個月平均存款滿10萬元
	5分
	六個月平均存款未滿10萬元
	4分
	
	

	七

、 

收

入

狀

況
	（一）年收入
	100萬元以上
	15分
	60萬-100萬元
	12分
	40萬-60萬元
	10分
	40萬元 

以下
	6分
	
	

	
	（二）穩定性評分
	穩定性佳
	5分
	普通
	3分
	穩定性差
	1分
	
	
	
	

	八、綜合評量

 （最高15分）
	經辦和主管就面談或徵信資料評估其誠信、資金用途、借款意願與來源、工作狀況、家庭和諧及預期對本會之貢獻度等（此項評分未達三十分者不予貸放）予以評分。
具體評述：
	
	


※信用評分達五十分以上者始可承作消費性貸款。                  合計：        分

經辦：                 覆核：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
